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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晋城高平市督办问题清单

编号 检查时间 市 县区
乡镇

（街道）

污染源

名称

污染源

地址
问题类型 现场问题情况详述 整改要求 完成时限

SX-20-391 2019/3/29 晋城市 高平市 北诗镇

高平市郝

庄耐火材

料有限公

司

晋城市高

平市

S80(陵侯

高速)

工业粉尘无

组织排放

该厂大量原料露天堆放，占地近 20亩，

场地未硬化，露天进行筛分作业，无

扬尘防治设施。

易产生扬尘物料采取密

闭储存或输送方式；块状

物料入棚入仓或建设挡

风抑尘网，并采取洒水、

喷淋、苫盖等综合措施。

对企事业单位存在违法

行为的，依据《大气污染

防治法》第一百一十七

条，立案处罚。

2019/4/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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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 检查时间 市 县区
乡镇

（街道）

污染源

名称

污染源

地址
问题类型 现场问题情况详述 整改要求 完成时限

SX-20-392 2019/3/25 晋城市 高平市 /

高平市三

甲炼焦有

限责任公

司

晋城市高

平市

未按要求严

格落实应急

预案

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方案要求该企业

在橙色预警期间不论是否采暖季均不

允许重型载货车进出厂区。但现场检

查发现，在 2 月 16 日至 3 月 3 日，3

月 7 日至 3月 22 日的 32 天橙色预警

期间，焦炭出货共计 25328.64 吨，平

均每天拉运 791.52 吨，3 月 20 日运输

量最高达到 1715.2 吨。另外，虽然响

应方案提出该企业因供暖和达到特别

排放限制，可以正常生产，但检查发

现，该企业重污染期间长期超负荷运

行，供暖面积只有政府批复的 1/3，但

焦炭产量和发电量均大于设计产能。

责令整改，依法查处。 2019/4/28

SX-20-393 2019/3/21 晋城市 高平市 /

沟村村和

瓦窑头村

S331 路中

段路南秸

秆焚烧点

晋城市高

平市 S331
秸秆焚烧

沟村村和瓦窑头村 S331 路中段路南，

秸秆焚烧，起火时间长，火势大，无

人管控。

进一步调查核实，对露天

焚烧秸秆、落叶、垃圾等

问题，依据《大气污染防

治法》第一百一十九条处

罚。

2019/4/28

SX-20-394 2019/3/27 晋城市 高平市 河西镇
高平市鑫

旺石灰厂

晋城市高

平市杨界

线

未按排污许

可证要求排

污

现场检查时，该企业未生产。存在问

题：2016 年核发的排污许可证中排气

筒数量为 1 个，实际现场检查发现排

气筒数量为 2 个，与实际情况不符，

破碎工段排气筒未列入排污许可证

中。

进一步调查核实，责令严

格按照排污许可证要求

整改。存在环境违法行为

的，立案处罚。

2019/4/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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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 检查时间 市 县区
乡镇

（街道）

污染源

名称

污染源

地址
问题类型 现场问题情况详述 整改要求 完成时限

SX-20-395 2019/3/28 晋城市 高平市 马村镇

山西兰花

丹峰化工

股份有限

公司

晋城市高

平市杨界

线

未按排污许

可证要求排

污

该厂环境影响评价和 2017 年核发的排

污许可证都规定产能为 10万吨甲醇和

10 万吨二甲醚。但现场检查发现，该

厂已通过技术改造和增加设备等方式

将产能扩大到 15 万吨甲醇和 15 万吨

二甲醚，没有经过环评审批，超出排

污许可证规定。

进一步调查核实，责令严

格按照排污许可证要求

整改。存在环境违法行为

的，立案处罚。

2019/4/28

SX-20-396 2019/3/28 晋城市 高平市 马村镇

山西兰花

丹峰化工

股份有限

公司

晋城市高

平市

未按错峰生

产要求减产

或停产

该厂秋冬季错峰生产方案要求，锅炉

限产 50%、二甲醚负荷降低 50%、甲醇

煤气发生炉十台开六台。现场检查发

现，该厂错峰期（11 月至次年 3月）

月均燃料煤用量较 2018 年非错峰期（4

月至 10 月）不降反增 5%左右，不符合

降低锅炉负荷 50%的要求；错峰期二甲

醚产量较 2018 年非错峰期减少 34%左

右，未达到负荷降低 50%的要求。

严格按《攻坚方案》要求

落实。
2019/4/28

SX-20-397 2019/3/28 晋城市 高平市 马村镇

山西省高

平化工有

限公司

晋城市高

平市

未按要求严

格落实应急

预案

该厂重污染应急响应方案要求，橙色

预警期间停止运输，但为保障外贸订

单的国五车辆除外。现场检查发现，

该厂在 2月 16 日至 3 月 3 日、3月 7

日至 22日的橙色预警期间共运出产品

1522 余吨，而其中外贸仅有 66.3 吨，

违反预案中限制运输的要求。

责令整改，依法查处。 2019/4/28



— 6 —

编号 检查时间 市 县区
乡镇

（街道）

污染源

名称

污染源

地址
问题类型 现场问题情况详述 整改要求 完成时限

SX-20-398 2019/3/28 晋城市 高平市 南城街道

高平市泫

氏铸管有

限公司

晋城市高

平市

G207(炎帝

大道)

未按排污许

可证要求排

污

高平市 2017 年 9 月向该企业核发的排

污许可证登记了 22 个排放口，但实际

有排放口 31 个；未登记烧结机，但实

际有 42 平米烧结机 1 台，与排污许可

证数量和内容不符。

进一步调查核实，责令严

格按照排污许可证要求

整改。存在环境违法行为

的，立案处罚。

2019/4/28

SX-20-399 2019/3/28 晋城市 高平市 南城街道

高平市泫

氏铸管有

限公司

晋城市高

平市

G55(二广

高速)

未按要求严

格落实应急

预案

该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要求，橙色

预警期间不允许除涉及民生和外贸的

重型载货车进出厂区，供暖期结束后

橙色预警期间应停产。现场检查发现，

该厂 2 月橙色预警期间拉出货物 113

车（已扣除外贸等），3月橙色预警期

间拉出货物 267 车，其中供暖期结束

后橙色预警期间拉出 129 车货物，同

时烧结和高炉工段未按要求停产。

责令整改，依法查处。 2019/4/28

SX-20-400 2019/3/28 晋城市 高平市 南城街道

高平市泫

氏铸管有

限公司

晋城市高

平市

G207(锡海

线)

工业企业未

按时完成淘

汰、搬迁任务

该厂 2007 年建设 1 台 42 平米带式烧

结机，按照国家发改委发布的《产业

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11 年版）》及其

修订本，应于 2013 年底前淘汰。现场

检查发现，该厂 42 平米烧结机未列入

排污许可证，但一直还在使用，2018

年生产烧结矿 160796 吨，2019 年生产

烧结矿 16928 吨。

进一步调查核实，依法整

改。
2019/4/28



— 7 —

编号 检查时间 市 县区
乡镇

（街道）

污染源

名称

污染源

地址
问题类型 现场问题情况详述 整改要求 完成时限

SX-20-401 2019/3/25 晋城市 高平市 三甲镇

高平市三

甲镇赤祥

村秸秆焚

烧点

晋城市高

平市

G55(二广

高速)

秸秆焚烧

高平市三甲镇赤祥村两户村民在明知

秸秆禁烧的情况下仍露天焚烧秸秆，

烟尘污染严重，经劝阻仍不及时灭火

灭烟。建议有关部门加大宣传教育力

度，对屡教不改的采取必要的惩治措

施。

进一步调查核实，对露天

焚烧秸秆、落叶、垃圾等

问题，依据《大气污染防

治法》第一百一十九条处

罚。

2019/4/28

SX-20-402 2019/3/25 晋城市 高平市 三甲镇

高平市福

鑫铸管有

限责任公

司

晋城市高

平市

G207(锡海

线)

未按排污许

可证要求排

污

该企业 2009 年建设的一台 64 平米烧

结机，设置有机头机尾 2 个排气筒，

但 2015 年核发的排污许可证中未登记

该烧结机 2 个排气筒，且排污许可证

中未登记主要生产设施情况。

进一步调查核实，责令严

格按照排污许可证要求

整改。存在环境违法行为

的，立案处罚。

2019/4/28

SX-20-403 2019/3/25 晋城市 高平市 三甲镇

高平市福

鑫铸管有

限责任公

司

晋城市高

平市

G207(锡海

线)

工业企业未

按时完成淘

汰、搬迁任务

该企业现有一台 64 平米烧结机，2009

年建设，无环评。按照国家发现改革

委第九号令发布的《产业结构调整指

导目录（2011 年本）》要求，90 平米

以下烧结机应于 2013 年底前淘汰，属

早该淘汰的落后产能，但该企业一直

未停止使用，每日生产烧结矿 1500 吨

左右。另外，该企业 2009 年编制的年

产 15 万吨铸管项目环评中也要求，从

市场购买烧结矿用于生产，不得使用

烧结机。

进一步调查核实，依法整

改。
2019/4/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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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 检查时间 市 县区
乡镇

（街道）

污染源

名称

污染源

地址
问题类型 现场问题情况详述 整改要求 完成时限

SX-20-404 2019/3/25 晋城市 高平市 三甲镇

山西天坤

特种材料

有限公司

晋城市高

平市长平

东街 430 号

未按要求严

格落实应急

预案

1.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方案要求该企

业在橙色预警期间采暖季减少生产，

停止运输。但现场检查发现，2月 17

日至 3 月 3日和 3月 7日至 3月 15 日

的 25 天（只计算了采暖季）橙色预警

期间，每天都有货物进出拉运记录，

进货量总计 5220.54 吨，出货量（不

完全统计）1848.04 吨，其中最大出货

量 3月 9日达到 158.7 吨。同时，3月

7日至 15 日，该厂多日产量大于 2018

年 4 月至 10 月的日均产量，没有执行

减产要求；2.该企业排污许可证中仅

有 1 个排气筒，但现场检查发现实际

有两个，未登记的排口为 2017 年 10

月新增，而排污许可证是 2018 年 3 月

才核发，与实际不符。

责令整改，依法查处。 2019/4/28

SX-20-405 2019/3/26 晋城市 高平市 寺庄镇

山西泫氏

实业集团

有限公司

晋城市高

平市

未按排污许

可证要求排

污

该企业 2018 年 1 月核发的排污许可

证，核定的排气筒数量是 9 个，但实

际排气筒数量 25 个。排污许可证中未

登记主要生产设施情况。

进一步调查核实，责令严

格按照排污许可证要求

整改。存在环境违法行为

的，立案处罚。

2019/4/28



— 9 —

编号 检查时间 市 县区
乡镇

（街道）

污染源

名称

污染源

地址
问题类型 现场问题情况详述 整改要求 完成时限

SX-20-406 2019/3/26 晋城市 高平市 寺庄镇

山西泫氏

实业集团

有限公司

晋城市高

平市

工业企业未

按时完成淘

汰、搬迁任务

该企业现有一台 42 平米烧结机，系

2008 年建设，有环评。按照国家发改

委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》（2011 年

本）要求，90平米以下烧结机应于 2013

年底前淘汰，属早该淘汰的落后产能，

但该企业一直未停止使用，现场检查

时正在生产，每日生产烧结矿 1000 吨

左右。

进一步调查核实，依法整

改。
2019/4/28

SX-20-407 2019/3/30 晋城市 高平市 寺庄镇

高平市寺

庄镇寺庄

村秸秆焚

烧点

晋城市高

平市
秸秆焚烧

高平市寺庄镇寺庄村村民大风天气秸

秆焚烧，烟尘污染较大。

进一步调查核实，对露天

焚烧秸秆、落叶、垃圾等

问题，依据《大气污染防

治法》第一百一十九条处

罚。

2019/4/28

SX-20-408 2019/3/31 晋城市 高平市 野川镇

高平市野

川镇东湖

景观工程

一期

晋城市高

平市长街

建筑工地未

落实“六个百

分百”要求

高平市野川镇东湖景观工程一期建筑

工地未落实“六个百分百要求”，土方

未全部覆盖，无车辆冲洗平台，出工

地渣土车未冲洗覆盖，无施工围挡，

喷雾抑尘装置未使用。

进一步调查核实，依据

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一

百一十五条处罚，严格落

实“六个百分之百”要求，

加强工地扬尘控制。

2019/4/28

SX-20-409 2019/3/27 晋城市 高平市 永录乡

高平市永

录乡东山

村（东兴建

材公司厂

后）秸秆禁

烧点

高平市永

录乡东山

村

秸秆焚烧

高平市永录乡东山村（东兴建材公司

厂后）秸秆禁烧污染严重，火势大，

已蔓延至厂界围墙，现场已督促该公

司进行灭火，未找到当事人，无人管

控。

进一步调查核实，对露天

焚烧秸秆、落叶、垃圾等

问题，依据《大气污染防

治法》第一百一十九条处

罚。

2019/4/28


